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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計分，亦不得超過總積分三分之一。又國中教育會考各科目（國文、數學、英語、社會、

自然）評量表現僅分為 3 等級，成績等級粗略化，有助降低學生間過於計較分數的競爭壓力

。此外，「特殊表現」，是鼓勵學生多探索自我，發展自我優勢能力。 

而「基本門檻」、「德育加分」及「適性比序」三大類是多數學生可以達到的。整體而言，

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非但不會造成學生過度的升學壓力，反而能引導及鼓勵學生五育均衡

發展。 

七、為縮小高中職學校城鄉差距，均衡高中職教育資源，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，本部自

96 學年度起分別推動「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」、「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」以及「高中職適性

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」，以強化高中職學校師資、教學及設備，促進區域高中

職特色發展，縮短城鄉教育落差，提供學生優質及多元之學習環境，使學生得以就近選擇優

質高中職就學，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目標。為使學生均能就近就讀優質高中職，

本部持續推動優質化輔助方案，預估於 103 學年度時，各免試就學區優質高中、高職可提供

國中畢業生 100%以上之就學機會。 

八、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完整的政策架構下，本部會穩健的推動 29 個方案，落實定期檢討及管

考。並關照「普及」、「菁英」及「弱勢關懷」三大面向，透過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，提供

所有國中畢業生就學之機會；藉由補救教學、學習扶助、就學安置等措施，積極扶助弱勢學

生學習；另菁英教育為國家人才培育之重點之一，依據學生不同性向、興趣及能力，提供多

元適性的教學環境，讓每位學生適性揚才，才是教育的最終目標。 

（一二八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花蓮遊覽車墜谷意外，造成韓國觀光

客受傷，應加強遊覽車管理，以保障民眾旅遊安全案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6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23） 

羅委員就花蓮遊覽車墜谷意外，造成韓國觀光客受傷，應加強遊覽車管理，以保障民眾旅遊

安全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國內領有遊覽車登記證駕駛人數與遊覽車數量比例約為 1.5：1，在人車配比上屬合理範

圍。在尖峰需求時，部分業者會感受到遊覽車駕駛員不足問題，主因在於遊覽車市場相對誘

因不足（工作辛苦奔波，在外工作之天數長，但相對薪資及福利並未具吸引力），致許多駕

駛較無意願投入遊覽車行業。為增加遊覽車駕駛員來源，本部公路總局除持續辦理大客車駕

駛專案培訓外，近期亦將於南部舉行就業博覽會，提出市場誘因，輔導計程車駕駛轉任大客

車駕駛。 

二、有關花蓮遊覽車墜谷意外，致韓國觀光客受傷，其承載之世通遊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，違法

僱用資格不符駕駛員乙節，業依遊覽車客運業違規營業及僱用資格不符駕駛員處罰作業要點

第 4 點規定，處該公司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吊扣該車輛牌照二個月，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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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各處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各 4 萬元罰鍰。 

三、為提昇遊覽車駕駛之專業技能，公路總局已於 5 月 15 日邀集觀光局、遊覽車公會及職業駕駛

工會等單位共同研商，決議將相關案例彙編納入教育訓練教材，並協請公會轉請業者加強相

關訓練。至於遊覽車駕駛培訓方式，整體待遇、工作環境及駕駛素質能力提昇課題，亦一併

列入。 

（一二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提供優質、平價、普及、近便之學前

教保服務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進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7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39） 

黃委員就如何提供平價、優質之教保服務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進度所提質詢，經交

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提供優質、平價、普及、近便之學前教保服務環境為本部施政目標，近年來亦挹注龐大經費辦

理相關措施，辦理情形臚列如下： 

(一)鼓勵增設公立幼稚園（班）：為增進幼兒入園機會，教育部自 89 年起補助各直轄市政府

及縣（市）政府增設公立幼稚園（班）計 716 班；補助偏鄉供應不足地區增設公立幼稚

園（班）及增置幼稚園教師所需經費，原住民鄉鎮市 352 所國民小學，從原來只有 128

校設有附設幼稚園，迄今業已提升到 282 校，設置比率達 80.11%，未來仍將持續挹注經

費賡續推動。 

(二)鼓勵增設非營利幼兒園：本部自 96 年起推動「友善教保服務計畫」，委託公益性質法人

辦理非營利幼兒園，迄今於 6 縣（市）設置 10 園（27 班）；另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

下簡稱幼照法）第 9 條規定，未來仍將持續鼓勵增設非營利幼兒園，以增加公共化幼兒

園之供應量。 

(三)配合就學補助及制定私立合作園機制：本部自 100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 5 歲幼兒免學費教

育計畫，提供全體 5 歲幼兒免學費之學前教育，至經濟弱勢者再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

；並規劃私立合作園所機制，避免私立園所因政府提高補助額度而隨之調漲收費，此精

神符合廣義公共化托育概念。 

二、本部未來除持續落實總統免學費學前教育政策，提供 5 歲幼兒免學費之學前教育，亦將視國家

整體財政情形研議免學費政策向下延伸至其他年齡層幼兒之可行性；且賡續協助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於供應量不足地區，依地區特性及需求，增設平價幼兒園之供應量。 

三、幼照法自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，為完備學前周延之法制制度，提供幼兒接受合宜之學前教

育及照顧服務，以滿足現代雙薪家庭之多元需求，爰授權教育部訂定 19 項法規命令及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訂定 8 項自治規定，教育部業已完成訂定發布者計「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

變更及其管理辦法」、「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」、「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


